
○○有限公司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函，提起訴願

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2.01. （八九）公訴決字第025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2月1日

訴願人：○○有限公司

代表人：○○○

　　訴願人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八十八年十一月

二日（八八）公參字第八八０七二九０－００五號函，提起訴願案，本會

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綠訴願人檢舉關係人○○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寄發警告信

函，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按經本會調查後，函復訴願人認○○公司之發

函係答復○○公司之查詢，且並未對外發散，難謂屬濫發警告信函而涉有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訴願人不服，向本會提起訴願。茲摘述雙方訴辯

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

（一）原處分所據不起訴處分書經訴處分書經訴願人提起再議，法院係以

　　　程序駁回，原處分機關未查證是否經實質確定，即撞斷被檢舉人所

　　　辯為真，顯屬率斷。

（二）原處分所認「被檢舉人係將○○公司對○○公司之警告書之傳真轉

　　　告○○公司以回復其查詢」均屬未經查證之論述。

（三）系爭傳真文件所指：「○○侵犯日本○○株式會社之專利，違法在

　　　臺銷售之商品，目前○○公司已在日本正式提出訴訟」乃被檢舉人

　　　捏造之虛偽內容：查我國智慧財產局並未受理系爭「含銀水溶性玻

　　　璃」之專利申請；日本特許廳亦無是項專利公告或登記，故被檢舉

　　　人所說上開專利是否存在，令人質疑，原處分未予查證，確有疏漏

　　　。次查訴願人經銷產品運用之原理與系爭專利術屬不同發明之技術

　　　方法，被檢舉人故意混為一談。又被檢舉人傳真該不實文件在先（

　　　八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公司之警告函製作在後（八十七年五

　　　月七日），故被檢舉人辯稱：係因接獲○○公司之警告函後，始傳

　　　真向○○公司說明乙情，均屬虛偽不實。惟原處分機關謂：「倘權

　　　利人未提出訴訟，卻告知代理商已提出訴訟，今代理商將上開不實

　　　訊息轉答交易相對人之詢問，亦非屬可歸責被檢舉人之事由所致，

　　　」實屬無由。

　　　綜上，請撤銷原處分。

二、答辯意旨：

（一）查本會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八八）公參字第八八０七二九０－０

　　　０五號之函復內容，謂訴願人檢舉○○公司寄發警告信函行為，涉

　　　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乙事，經查本案被檢舉人寄發系



　　　爭警告信函之目的，係在函復○○公司之查詢，而非被檢舉人主動

　　　散發，且渠僅將該函寄發○○公司，並未發函其他相關公司。故實

　　　難謂被檢舉人傳真函復○○公司之查詢，係屬濫發警告信函之行為

　　　。此外，系爭之傳真內容，係由○○公司傳真告知被檢舉人，並表

　　　示該公司已對○○（○○）公司之違約行為在日本進行訴訟，亦同

　　　時將其對○○（○○）公司之警告書傳真予被檢舉人，從而被檢舉

　　　人所為僅係將前揭傳真內容據實答覆客戶○○公司之查詢，實難謂

　　　被檢舉人寄發傳真函之行為涉有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準此本會

　　　前開復函僅為單純之觀念通知，並不發生具體的公法上效果，尚非

　　　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本件訴願應為程序不合，依法應不予受理。

　　　關於本會前開函復內容所載「查本案緣係○○（○○）公司違反其

　　　與○○公司之協議，違約生產水溶性玻璃處理劑（含銀離子「 ION

　　　」水溶性玻璃之專利使用權）產品後，出售予檢舉人，檢舉人更改

　　　外包裝（更名為○○）後在臺銷售，被檢舉人客戶○○股份有限公

　　　司發現此事，即要求被檢舉人說明何以有相同之產品在市面上銷售

　　　，經被檢舉人向○○公司查詢後，該公司以傳真回覆被檢舉人，表

　　　示該公司已對○○（○○）公司之違約行為在日本進行訴訟。○○

　　　公司同時將其對○○（○○）公司之警告書傳真予被檢舉人，渠遂

　　　將○○公司前揭傳真內容轉告○○公司，以回覆○○公司之查詢，

　　　此有八十七年偵字第一０一三四號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書可稽。」上開情節固經訴願人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再議，

　　　惟經高等法院以程序理由駁回，則全案業經確定，已不容置疑。是

　　　以本會引用本八十七年偵字第一０一三四號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內容，實無不妥。故訴願人稱本會認事用法違誤

　　　乙節，純屬訴願人之辯詞，核不足採。

　　　另訴願人辯稱「被檢舉人傳真該不實文件在先（八十七年一月十二

　　　日）、具名○○公司之警告信函製作在後（八十七年五月七日），

　　　故被檢舉人辯稱：『係因接獲○○公司之警告函後，始傳真向○○

　　　公司』乙情，均屬虛偽不實」乙即，經查○○公司早於八十六年九

　　　月十九日即傳真告知被檢舉人，其已對○○公司之違約行為提出訴

　　　訟。從而，上開本會對事實之認定與事證，並無矛盾之處。至於，

　　　訴願人辯稱本會函復內容所述「倘權利人未提出訴訟，卻告知代理

　　　商已提出訴訟，今代理商（即被檢舉人）將上開不實訊息轉答交易

　　　相對人之詢問，亦非屬可歸責於被檢舉人之事由所致」，顯無理由

　　　乙節，實係訴願人斷章取義。本會函復內容係在表明，關於○○公

　　　司是否對○○公司提起訴訟乙節，係屬權利人○○公司之權限範圍

　　　，倘權利人未提出訴訟，卻告知代理商已提出訴訟惟代理商（即被

　　　檢舉人）因信任○○公司所言，將上開不實訊息轉覆交易相對人之

　　　詢問，被檢舉人亦非可歸責之一方。況此侵權行為是否業經提起訴

　　　訟，亦不致影響權利人權利之行使。故本案○○公司縱未對○○公

　　　司提出訴訟，惟從渠之傳真內容及檢附之警告書觀之，足致被檢舉

　　　人誤認該公司業對○○公司提起訴訟。

　　綜上，被檢舉人將其供應商傳達之訊息據實轉知客戶，尚難謂被檢舉



人於寄發傳真函中涉有不實陳述，影射其競爭對手侵害其專利權，或涉有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事。

　　　　理　　由

　　按「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再訴願。」「本法所稱行政處分，

請中央或地方機關基於職權，就特定之具體事件所為發生公法上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分別為訴願法第一條及第二條第一項所明定。按不處分復

函係對被檢舉人所為不違法之確認處分，倘檢舉人於該具體個案具有「利

害關係」，即有公平交易法上之保護利益時，本會對檢舉人所提起之訴願

得進行實體審查。查本件訴願主要爭議係對競爭對手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發

送警告信函之行為，直接影響訴願人受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不受競爭對

手損害營業信譽不實傳述之顯失公平行為侵害之保護權利，爰進行實體審

查，合先敘明。

　　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所規定。倘事業以對競

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濫發其競爭對手侵害其專利權之警

告函方式，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即違反前開條文之規定。查原處分所認

定之事實係被檢舉人○○公司之客戶○○股份有限公司發現有相同之產品

在市面上銷售，即要求被檢舉人說明，經被檢舉人向○○公司查詢後，該

公司以傳真回覆被檢舉人，表示該公司已對○○（○○）公司之違約行為

在日本進行訴訟。○○公司同時將其對○○公司之警告書傳真予被檢舉人

，被檢舉人遂將○○公司揭傳真內容轉告○○公司，以回覆○○公司之查

詢（此有八十七年偵字第一０一三四號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

處分書附卷可稽）。訴願人主要訴願理由係稱系爭傳真文件所指：「○○

侵犯日本○○株式會社之專利，違法在臺銷售之商品，目前○○公司已在

日本正式提出訴訟」乃被檢舉人捏造之虛偽內容。查原處分機關以被檢舉

人寄發系爭警告信函之目的，係在函復○○公司之查詢，而非被檢舉人主

動散發，且渠僅將該函寄發○○公司，並未發函其他相關公司，認被檢舉

人傳真函復○○公司之查詢，難謂係屬濫發警告信函之行為，固非無由。

然查被檢舉人發函對象為其客戶，亦即為訴願人之潛在交易相對人；而其

發函內容指稱對手侵害其所銷售產品之專利，並要求受信者勿購買對手之

涉訟產品。其所指稱之違法侵害情節不謂不重，對於競爭對手即訴願人之

營業信譽及市場上競爭力之傷害亦難謂輕微。倘其指稱內容並非真實，而

係虛偽不實引人錯誤，則此競爭手法似難謂非為顯失公平之競爭行為。卷

查被檢舉人所指稱「○○侵犯日本○○株式會社之專利」乙事，並未舉出

任何實質具體事證足以證實；之尤以「目前○○公司已在日本正式提出訴

訟」乙事，經訴願人間接查證似非事實，而被檢舉人則無法提示○○公司

業對○○公司提起訴訟之證明。在在均顯示被檢舉人函中所指稱內容之真

實性，確有疑義。按以系爭信函內容對於訴願人指控產品侵害專利情事，

對於其競爭對手及市場上之公平競爭秩序所產生之重大不利影響，倘被檢

舉人僅憑日本供應商之傳真，未經查證，亦無具體實質證據，即冒然對其

客戶，即競爭對手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發出訴願人侵害專利之警告函，即非

妥適；復若函中所述內容證實為虛偽不實，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如認非屬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恐有待酌

。況查被檢舉人發予其所稱客戶○○公司之傳真，載有「貴公司目前向..

....相繼採購之○○乃是侵害到.. .... 」之文字，顯示○○公司似已為

訴願人之交易相對人，且自其傳真內容及卷查事證亦無從判斷該傳真係被

動函復○○公司之詢問抑或主動發函警告訴願人之交易相對人，原處分就

上述事實，未予審究，即認系爭行為未違反公平交易法前開法條規定，容

有未洽，宜於究明前述事實後，另為適法之處分。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劉宗榮

　　　　　　　　　　　　　　　　　　　委員　洪禮卿

　　　　　　　　　　　　　　　　　　　委員　鄭　優

　　　　　　　　　　　　　　　　　　　委員　何之邁

　　　　　　　　　　　　　　　　　　　委員　梁國源

　　　　　　　　　　　　　　　　　　　委員　蘇永欽

　　　　　　　　　　　　　　　　　　　委員　許松根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十七日

　　本件訴願人如有不服本決定，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

附原處分書、原訴願書及本決定書等影本向行政院提起再訴願，並將再訴

願書副本一份送本會。


